
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署誌

228

捌、展望

一、辦公廳舍遷建

 ( 一 ) 前言

本署自民國 ( 下同 )77 年遷移至屏東市棒

球路 11 號迄今已近 30 年，77 年之受理案件數

共計17,393件，至106年時，已增至101,821件，

總計遷署至今 29 年間，案件增加約 485.41%，

平均以每年 16.74% 之業務量快速成長。

社會進步，經濟快速成長，各種案件量逐

年增加，新制定或修正之法律新增許多刑事處

罰規定，例如妨害電腦使用罪、電信詐欺罪等，

該等犯罪類型為數甚多，因之每年受理之案件

量有不減反增之趨勢。

影響人民生活安全犯罪、電話詐欺恐嚇犯

罪、毒品、重大危害社會治安、酒駕、重大金

融經濟犯罪、電腦（網路）犯罪、金錢及暴力

介入選舉等不同類型之案件往往隨社會變遷而

急劇增多，均亟待增加辦案人力，強力查緝，

俾適時有效遏阻，以符民眾對政府之高度期

待。

現有辦公廳舍總面積僅有5,948平方公尺，

隨著案件量及員額之增加，辦公廳舍、偵查庭

已嚴重不足；另因檔案法等法實施後，檔卷日

增已無處存放，目前本署觀護人室、檔案室等

科室之辦公處所係向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

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」承租，辦公廳舍不足情

況更形嚴峻，在現有辦公面積不足情況下，已

嚴重影響民眾洽公環境與服務及辦案品質，實

有遷建之必要性。

民國 98 年，本署遷建案奉法務部 98 年

1 月 19 日法總字第 0980001722 號函及臺灣

高等法院檢察署 98 年 1 月 22 日檢總巳字第

0980001239 號函同意本署遷建舊屏東監獄原

址，本署並依規定編列中程計畫，分為六件計

畫，總經費計新台幣 904,609 仟元。惟礙於該址

面積僅 22,985 平方公尺，不敷院、檢共同使用，

且經費遲未撥付，致是項計畫現處於停擺中。

98 年 3 月 26 日本署函請臺高檢署轉陳法務部本署遷建屏

東舊監中程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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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06 年本署林錦村檢察長協同屏東地

院吳進寶院長向屏東縣潘孟安縣長反映屏東地

院與檢察署目前面臨之困境，屏東縣政府針對

屏東院、檢新司法大樓搬遷之地點，提出下列

6 處供參：

1. 機十二（民生路上，殺蛇溪西側），約 2.92

公頃。

2.礦協東西村（中正路與公裕街路口），約 4.68

公頃。 

3. 大武營區（大武路與建國路口），約 5.85 公

頃。

4. 公十八南側部分（廣東南路與鐵路交叉路

口），台糖所有部分約 2.46 公頃。

5. 體一（目前縣立棒球場），約 4.42 公頃。

6. 雲鵬段 989 地號，約 16.67 公頃。

經屏東院、檢雙方先行針對上述6處地點，

討論結果選定「體一」（即目前縣立棒球場位

址），為最適合供院、檢遷建辦公廳舍，后於

106 年 9 月 19 日院、檢一同至屏東縣政府開會

討論並達成初步共識，本署並於 106 年 12 月

29 正式函文屏東縣政府，屏東縣亦於 107 年 2

月 23 日函覆「函請撥用屏東縣立棒球場做為

新建辦公院區之用，本府樂觀其成，惟仍需研

商覓地新建棒球場，將再另案回復研商結果

101 年 9 月 3 日本署函請臺高檢署轉陳法務部審核後，轉

陳行政院爭取遷建屏東舊監經費

107 年 2 月 23 日屏東縣政府回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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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二 ) 本署辦公廳舍遷建進程

日 期 大事紀要 備註

106 年 05 月 25 日 本署成立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遷建計畫小組」

106 年 06 月 1 日 本署遷建計畫小組成員開會討論遷建用地方案

106 年 06 月 3 日 本署遷建計畫小組成員前往屏東縣政府提供之遷建用地會勘

106 年 06 月 7 日
屏東縣政府宣布高雄榮民總醫院將於屏東巿大武營區設立屏東
分院

106 年 06 月 16 日
本署林檢察長、屏東地院吳院長及屏東縣潘縣長於縣長辦公室
召開院檢辦公廳舍遷建用地協商會議

106 年 06 月 22 日
院、檢遷建計畫小組成員於屏東地院會議室召開院檢遷建籌備
會議

106 年 06 月 26 日
本署林書記官長及林主任檢察官與屏東地院書記官長繼續協調
遷建用地方案

106 年 09 月 19 日
本署及屏東地院遷建小組成員與屏東縣政府人員於屏東縣政府
協調遷建事宜

106 年 09 月 20 日 本署遷建小組成員於檢察長室研商遷建用地選擇事宜

106 年 09 月 22 日
本署遷建小組成員與屏東地院人員於屏東地方法院會議室研商
院檢廳舍面積分配事宜

106 年 12 月 29 日 本署行文屏東縣政府有關本署遷建辦公廳舍計畫書

107 年 02 月 23 日
屏東縣政府回函「函請撥用屏東縣立棒球場做為新建辦公院區
之用，本府樂觀其成，惟仍需研商覓地新建棒球場，將再另案
回復研商結果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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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、可供選擇之遷建用地

1、雲鵬段 989 地號：六塊厝凌雲社區，約 16.67 公頃

2、礦協東西村：中正路與公裕街路口，約 4.68 公頃

優點：土地面積大

缺點：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

優點：鄰近屏東巿

缺點：土地不方正，多畸零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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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武營區：大武路與建國路口，約 5.85 公頃

4、屏東縣立棒球場：復興南路與棒球路口，約 4.42 公頃

優點：土地方正完整面積大。

缺點：此地緊臨高雄榮總屏東分院預定地，日後醫院救護車及人員進出吵雜，恐影響辦公環境及

民眾洽公。

優點：鄰近現有辦公廳，院檢人員及民眾環境熟悉度佳。

缺點：土地不方正，如留用原辦公廳舍，廳舍周圍既成道路及部分私有民宅，影響廳舍整體性規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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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、媒體報導

106 年 2 月 7 日自由時報 A14 版 106 年 6 月 30 日自由時報 A13 版

106 年 9 月 2 日自由時報 A11 版


